
附錄四   我國涉外課稅法規彙總表 
所得稅法  條文內容 

第 2 條  (綜合所得稅課徵範圍) 

 凡有中華民國來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來源之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

合所得稅。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而有中華民國來源所得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其應

納稅額，分別就源扣繳。 

第 3 條  (營利事業所得稅課徵範圍) 

 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利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營利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而有中華民國來源所得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

內之營利事業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60.3.5 台財稅

第 31579 號函 

(境內分支機構所得課稅後匯往國外之盈餘，免再課徵所得稅) 

 營利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而其分支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僅就其在中

華民國境內部分之營利事業所得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其經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匯

往國外總公司之盈餘，非屬股利之分配，依現行所得稅法規定，無須再行課徵所得

稅。 

76.3.9 台財稅

第 7586738 號函

(外商在我國境內分公司之盈餘課稅釋疑) 

 外國公司在我國境內分公司之累積盈餘，依其性質係屬其國外本公司股東權益之一

部分，自應與本公司合併計算盈虧，尚不得單就分公司之盈餘予以決議分配。 

80.9.24 (在台分公司將稅後盈餘匯回國外總公司應否課稅釋疑 

 外國公司在台分公司之稅後盈餘匯回國外總公司，應依財政部前開二函釋規定辦

理。惟如原已享受及繼續享受原獎勵投資條例租稅優惠之外國公司，其在台分公司

所產生之相關稅後盈餘，於八十年以後匯回總公司，仍應依原獎勵投資條例第十六

條第三項規定，按給付額扣繳百分之二十所得稅。 

第 3-1 條   營利事業繳納屬八十七年度或以後年度之營利事業所得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得

於盈餘分配時，由其股東、社員、合夥人或資本主將獲配股利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

之稅額，自當年度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中扣抵。 

第 4 條  左列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 

 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利事業所得。但以各該國對中華民國之國際

運輸事業給與同樣免稅待遇者為限。 

 營利事業因引進新生產技術或產品，或因改進產品品質，降低生產成本，而使用外

國營利事業所有之專利權、商標權及各種特許權利，經政府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

其所給付國外權利金；暨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定之重要生產事業因建廠而支付外國事

業之技術服務報酬。 

 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開發金融機構，對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民國境內之法人所提供

之貸款，及外國金融機構，對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分支機構或其他中華民國境內金

融事業之融資，其所得之利息。 

 外國金融機構，對中華民國境內之法人所提供用於重要經濟建設計畫之貸款，經財

政部核定者，其所得之利息。以提供出口融資或保證為專業之外國政府機構及外國

金融機構，對中華民國境內之法人所提供或保證之優惠利率出口貸款，其所得之利

息。 

第 7 條  (個人、納稅義務人、扣繳義務人) 

 本法稱人，係指自然人及法人。本法稱個人，係指自然人。本法稱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個人，指左列兩種：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者。 

二、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年度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留合計滿一百

八十三天者。 

 本法稱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係指前項規定以外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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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中華民國來源所得) 

 本法稱中華民國來源所得，係指左列各項所得： 

一、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規定設立登記成立之公司，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

民國境內營業之外國公司所分配之股利。 

二、中華民國境內之合作社或合夥組織營利事業所分配之盈餘。 

三、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勞務之報酬。但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一課稅

年度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留合計不超過九十天者，其自中華民國境外僱主所

取得之勞務報酬不在此限。 

第 25 條  (國際運輸事業所得之計算)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利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國際運輸、承包營建工

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器設備等業務，其成本費用分攤計算困難者，不論其在

中華民國境內是否設有分支機構或代理人，得向財政部申請核准，或由財政部核

定，國際運輸業務按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業收入之百分之十，其餘業務按其在中

華民國境內之營業收入之百分之十五為中華民國境內之營利事業所得額。但不適用

第三十九條關於虧損扣除之規定。 

第 26 條  (國外影片事業所得之計算) 

 國外影片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分支機構，經由營業代理人出租影片之收入，應以

其二分之一為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利事業所得額，其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分支機構

者，出租影片之成本，得按片租收入百分之四十五計列。 

第 41 條  (境內分支機構單獨設帳課稅) 

 營利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理

人，應單獨設立帳簿，並計算其營利事業所得額課稅。 

第 42 條   公司組織之營利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利事業，所獲配之股利淨額或盈餘淨

額，不計入所得額課稅，其可扣抵稅額，應依第六十六條之三規定，計入其股東可

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第 43-1 條  (不合營業常規之調整) 

 營利事業與國內外其他營利事業具有從屬關係，或直接間接為另一事業所有或控

制，其相互間有關收益、成本、費用與損益之攤計，如有以不合營業常規之安排，

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該事業之所得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

按營業常規予以調整。 

第 66-8 條   個人或營利事業與國內外其他個人或營利事業、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

體相互間，如有藉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排，不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

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相關納稅義務人之應納稅金額，得報經財政部核

准，依查得資料，按實際應分配或應獲配之股利、盈餘或可扣抵稅額予以調整。

第 73 條  (非境內居住個人或國外營利事業之繳稅方式)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理人之營

利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第八十八條規定之各項所得者，其應納所得稅應由扣繳

義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率扣繳之；如有非屬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

得，並於該年度所得稅申報期限開始前離境者，離境前應向該管稽徵機關辦理申

報，依規定稅率納稅；其於該年度所得稅申報期限內尚未離境者，應於申報期限內

依有關規定申報納稅。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營業代理人之營利事業，除依第二十五條及

第二十六條規定計算所得額，並依規定扣繳所得稅款者外，其營利事業所得稅應由

其營業代理人負責，依本法規定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納稅。 

第 73-1 條   國際金融業務分行對中華民國境內之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金融機構授信之收

入，除依法免稅者外，應由該分行於第七十一條規定期限內，就其授信收入總額按

規定之扣繳率申報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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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3-2 條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依第七十三條規定繳納營利事業所得稅之營利事

業，其獲配股利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之稅額，不適用第三條之一規定。但獲配股利

總額或盈餘總額所含稅額，其屬依第六十六條之九規定，加徵百分之十營利事業所

得稅部分之稅額，得抵繳該股利淨額或盈餘淨額之應扣繳稅額。 

 前項規定之抵繳稅額，應以獲配股利淨額或盈餘淨額之百分之十為準，按分配日已

加徵百分之十營利事業所得稅之盈餘，占累積未分配盈餘之比例計算之。 

第 88 條   納稅義務人有左列各類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率或扣繳

辦法，扣取稅款，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之︰ 

一、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

營利事業之股利淨額；合作社、合夥組織或獨資組織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

居住之社員、合夥人或獨資資本主之盈餘淨額。 

二、機關、團體、事業或執行業務者所給付之薪資、利息、租金、佣金、權利金、

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金或給與、退休金、資遣費、退職金、離職金、

終身俸、非屬保險給付之養老金、執行業務者之報酬，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理人之國外營利事業之所得。 

三、第二十五條規定之營利事業，依第九十八條之一之規定，應由營業代理人或

給付人扣繳所得稅款之營利事業所得。 

四、第二十六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分支機構之國外影片事業，其在中華民國

境內之營利事業所得額。 

第 89 條  前條各類所得稅款，其扣繳義務人及納稅義務人如左︰ 

 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利

事業之股利淨額；合作社、合夥組織或獨資組織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

員、合夥人或獨資資本主之盈餘淨額，其扣繳義務人為公司、合作社、合夥組織或

獨資組織負責人；納稅義務人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股東、在中華民國境內

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利事業股東、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員、合夥人或獨資資本

主。 

第 98-1 條  (國際運輸事業營利所得稅之繳納)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利事業，依第二十五條規定經財政部核准或核定適用該

條規定計算其中華民國境內之營利事業所得額者，應依左列規定繳納其應納營利事

業所得稅：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分支機構者，應由該分支機構依照第六十七條之規定繳

納暫繳稅款並辦理暫繳申報。年度終了後，再依第七十一條之規定繳納結算

應納稅款並辦理結算申報。 

二、在中華民國境內未設分支機構而有營業代理人者，應由營業代理人負責扣繳。

營業代理人依約定不經收價款者，應照有關扣繳規定負責報繳或報經主管稽

徵機關核准由給付人扣繳。 

三、在中華民國境內未設分支機構及營業代理人者，應由給付人於給付時扣繳。

 

促進產業升級

條例 

條文內容 

第 8 條   營利事業或個人原始認股或應募屬該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之公司發行之記名股

票，持有時間達三年以上者，得依規定自當年度起五年內抵減各年度應納營利事

業所得稅額或綜合所得稅額。 

第 9 條   公司符合前條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適用範圍者，得經其股東會同意選擇適用免徵營

利事業所得稅並放棄適用前條股東投資抵減之規定，擇定後不得變更。 

前項選擇適用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者，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屬新投資創立者，自其產品開始銷售之日或開始提供勞務之日起，連續五年內

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 

二、屬增資擴展者，自新增設備開始作業或開始提供勞務之日起，連續五年內就其

新增所得，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但以增資擴建獨立生產或服務單位或擴充主

要生產或服務設備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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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為提升國內產業國際競爭力，避免國內產業發展失衡，中華民國國民或公司進行國

外投資或技術合作，政府應予適當之協助及輔導。 

 公司符合下列情形之一，得按國外投資總額百分之二十範圍內，提撥國外投資損失

準備，供實際發生投資損失時充抵之： 

一、經經濟部核准進行國外投資者。 

二、依第六項所定辦法規定，於實行投資後報請經濟部准予備查者。 

 適用前項國外投資損失準備之公司，以進行國外投資總股權占該國外投資事業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為限。 

第 13 條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利事業，依華僑

回國投資條例或外國人投資條例申請投資經核准者，其取得中華民國境內之公司所

分配股利或合夥人應分配盈餘應納之所得稅，由所得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人於給付

時，按給付額或應分配額扣繳百分之二十，不適用所得稅法結算申報之規定。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經依華僑回國投資條例或外國人投資條例核准在中華

民國境內投資，並擔任該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者，如因經營或管理其投資

事業需要，於一課稅年度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留期間過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二項第二

款所定一百八十三天時，其自該事業所分配之股利，得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 14 條   外國營利事業依華僑回國投資條例或外國人投資條例核准在中華民國境內投資

者，該外國營利事業之董事或經理人及所派之技術人員，因辦理投資、建廠或從事

市場調查等臨時性工作，於一課稅年度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留期間合計不超過一百

八十三天者，其由該外國營利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外給與之薪資所得，不視為中華民

國來源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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